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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苏州大学文正学院空乘专业奖学金评比及管理条例（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班级：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空乘专业奖学金评比及管理条例（试行）》业经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苏州大学文正学院空乘专业奖学金评比及管理条例（试行）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5年5月19日印发


附件：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空乘专业奖学金评比及管理条例（试行）
为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调动广大学生立志成才、奋发向上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健康成长，我院空乘专业的办学合作方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我院设立空乘专业奖学金（捐赠奖学金），奖项分为综合奖和单项奖。根据我院空乘专业具体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参评资格

一、我院空乘专业在籍全日制本科三年级学生；

二、行为学分总分综合奖不低于95分、单项奖不低于85分；

三、综合奖参评学生在校期间未受过学院通报批评和其他纪律处分，单项奖参评学生在校期间未受任何纪律处分或纪律处分已撤销（或解除）。
四、无学院相关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不得参加评奖的其他行为。
第二条　评定方法及程序

一、评定方法

学院成立由院领导、学生工作处、教务处、班主任、专业教师组成的评定小组。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评定工作，确定评定程序、负责评定资料的归档。严格按照评比条件，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确定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二、评定程序

1.评奖时间与学院三月中下旬其他奖学金评定时间同步，由学生自愿申请，各班级开展奖学金初评工作；

2.四月初，在班级公示奖学金初评获得者名单。对公示名单有异议者，在名单公示后的三天内，可向班主任提出；

3.四月中下旬，学院评定小组完成评奖工作，提交院长审批；

4.五月份，公布正式获奖名单，并颁发奖学金证书。

第三条　奖学金的类别、等级和金额

	   类别

等级
	综合奖
	单项奖

	
	
	英语学习奖
	特长表现奖（校级以上各类获奖等）

	
	金额（元）
	人数
（比例）
	金额（元）
	人数
	金额（元）
	人数

	一
	4000
	2%
	500
	不限（CET-6考试425分以上或CET-4考试550分以上者）
	500
	不限

	二
	2000
	10%
	200
	不限（CET-4考试500分以上者）
	200
	不限


第四条　评比原则

一、综合奖
1.空乘专业奖学金综合奖设立一等奖（4000元）和二等奖（2000元），分别按班级人数2%、10%设立；
2.参评学生学习总成绩须在班级排名前30%，学习成绩计算参照《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奖学金评比条例》的要求和方法进行；

3.参评学生须具备至少一项空乘专业单项奖获奖资格或已获得过学院社会工作奖二等奖（含）以上奖项，同时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对已经被航空公司复试录用的学生（需要出具证明）优先评定；

4.综合奖一等奖获奖者须获得学院人民综合奖学金至少一次（评奖年度符合学院人民综合奖学金评奖资格者视同一次）；
5.综合奖获得者不再参评空乘专业单项奖。

二、单项奖

1.空乘专业奖学金单项奖分为英语学习奖和特长表现奖两大类，分为一等奖和二等奖两个级别，奖金分别为500元和200元，同项目同类单项奖学金不兼得；
2.单项奖不设比例，达到要求即可获得；
3.单项奖中英语学习奖获得条件为：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简称CET-4）达到500分（含500分）以上者获得英语学习二等奖；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简称CET-4）达到550分（含550分）以上或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简称CET-6）达到425分（含425分）以上者获得英语学习一等奖；
4.单项奖中特长表现奖主要为由学院组织参加的校级以上各类比赛中有突出表现的学生而设立，以获奖证书为评奖依据，省级以上（含省级）比赛获奖的可获一等奖，校级比赛获奖的可获二等奖；团体奖项及其他特殊情况由学院评定小组商定，报院长审批。

第五条　奖学金发放办法

奖学金每年6月份一次性发放，由学生工作处提交经院长审批的获奖名单，财务处办理发放手续。
第六条　证书颁发
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获奖名单在校园网公布与证书制作，并具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双方的公章。

第七条　附　则

一、本奖学金为专项基金，单独管理；
二、本条例经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三、本条例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